附件2：

参培人员回执表

单位（学校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  名
	单位（学校）
	手机

	
	
	

	
	
	


请将该表于2017年11月16日12：00前，以电子邮件方式上报市技装中心（刘利：028-86156660；371961015@qq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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